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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许皓源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5-1-0018-P01SGCB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2划）第00506号]复印件，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该项目位于北五环外，东至广顺北大街，南至创瑞街，西至臻园南区，北至臻园。本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3442.3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权使用者为北京北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另根据北京市汽车转动轴厂2007年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地上建筑面积21364平方米，房屋用途为非住宅。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5年1月3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2划）第00506号]复印件，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工业用地，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工业类五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2划）第00506号]复印件，咨询对象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故土地使用权年期为无年期限制。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朝国用（2012划）第00506号]复印件及北京市汽车转动轴厂2007年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约为0.9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参照《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5年1月3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约为28076万元（大写金额：贰亿捌仟零柒拾陆万元整）（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P1=Ea+Ed+T+R1+R2+R3

= PE+R3
式中：

P1——待估宗地价格

Ea——土地取得费
Ed——土地开发费
T——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土地增值
PE——土地成本价格

由于待估宗地为已划拨土地，无需进行年期修正。

2.工业用途测算过程

（1）运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
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途划拨用地市场的调查，每个区域类似交易不均衡。2020年-2024年，全市类似交易较少。朝阳区近三年鲜有成交，有的项目是复合型，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混合，住宅和非住宅混合，很难分解到具体细项。依据《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24）005号]，考虑产业集聚度、基础设施配套、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交通便捷程度及宗地自身情况等因素，选取位置相似、交易时间较接近、土地用途相同的三宗交易实例。具体情况如下：
实例A：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无年期限制，宗地形状较规则。土地面积130380.53平方米，容积率小于1.0。交易日期为2018年11月，交易情况为收储，单位面积土地交易价格为9355元/平方米。实例A位于海淀区清河镇，邻近小米科技园区、元中心、和盈中心等多个产业园区，产业集聚程度较好；临近城市支路——安宁庄东路，周边有多条公交线路经停，距地铁13号线（西二旗站）约2公里，区域道路较密集，交通便捷度一般；所在区域目前以住宅用地为主，工业用地、绿化用地、办公用地为辅，该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般；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域内大部分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能够保证工作、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度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所在区域内有安宁庄公园、中关村公园等绿地，该区域内无重污染型企业，绿化条件较好，卫生条件良好，整体环境状况良好。
实例B：丰台区南四环中路10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无年期限制，宗地形状较规则。土地面积30040.8平方米，容积率小于1.0。交易日期为2018年9月，交易情况为收储，单位面积土地交易价格为6661元/平方米。实例B位于丰台区和义街道，邻近宝辰汽车园、永乐工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产业集聚程度较好；临近城市快速路——南四环中路，周边有多条公交线路经停，距地铁8号线（大红门南站）约2公里，区域道路较密集，交通便捷度一般；所在区域目前以住宅用地为主，工业用地、绿化用地、办公用地为辅，该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般；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能够保证工作、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度好；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周边有石榴庄城市休闲公园、凉水河等自然景观；人文设施较少，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实例C：顺义区南法信地区刘家河村顺余东路1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广播器材厂，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无年期限制，宗地形状较规则。土地面积22121.8平方米，容积率小于1.0。交易日期为2023年11月，交易情况为收储，单位面积土地交易价格为4477/平方米。实例C位于顺义区，邻近乐铁设备（北京）有限公司、综合信兴物流（南法信卫生院东北）、安博北京首都机场第二物流中心等，产业集聚程度一般。临近城市次干道——顺于路，周边有多条公交线路经停，区域道路较密集，距地铁15号线（南法信站）约0.5公里，交通便捷度较好；所在区域目前以住宅用地为主，工业用地、绿化用地、办公用地为辅，该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般；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五通，基本能够保证工作、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度一般；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周边有小中河等自然景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研修学院等人文设施，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A
	实例B
	实例C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
	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号
	丰台区南四环中路10号
	顺义区南法信地区刘家河村顺余东路1号

	交易时间
	2025/1/3
	2018年11月
	2018年9月
	2023年11月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区域因素
	产业聚集度
	一般
	较好
	较好
	一般

	
	交通便捷度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好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以产业用地为主，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周边以产业用地为主，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周边以产业用地为主，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周边以产业用地为主，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七通
	七通
	五通

	
	环境状况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土地级别
	五级
	五级
	五级
	八级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3442.35
	130380.53
	30040.8
	22121.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宗地容积率
	实际小于1，设定为1
	实际小于1，设定为1
	实际小于1，设定为1
	实际小于1，设定为1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实例A
	实例B
	实例C

	交易时间
	100/
	84.45
	100/
	83.04
	100/
	98.6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产业聚集度
	100/
	105
	100/
	105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98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94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98
	100/
	98

	
	土地级别
	100/
	100
	100/
	100
	100/
	91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单位面积地价
（元/平方米）
	9355
	6661
	4477

	比准价格
（元/平方米）
	10985
	7954
	5416


单位面积地价＝(10985
+7954+5416)÷3＝8118(元/平方米)
（2）运用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三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
估价对象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对三个项目进行比较修正，即：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D
	实例：E
	实例：F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
	系数
	永丰产业基地（新）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1地块
	系数
	永丰产业基地（新）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2地块
	系数
	北部地区温泉镇HD00-0301-6003等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25年1月3日
	100
	2021年8月
	93.74
	2022年5月
	95.89
	2023年5月
	98.19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区域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土地级别
	五级
	100
	六级
	95
	六级
	95
	七级
	9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平方米）
	23442.35
	100
	180055.75
	97
	187577
	97
	156502.608
	97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
	10963
	9255
	8271

	比较价格
	9828
	11000
	9287
	9198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23039 
	23442 
	9828
	——
	

	2
	土地开发费
	673
	21364
	315
	——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3
	税费
	——
	——
	——
	——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725
	——
	——
	3.10%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2845
	——
	——
	12%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27282
	——
	——
	——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
	——
	——
	0%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限年期土地价格
	27282
	——
	——
	——
	６＋７

	9
	土地价格
	27282
	23442.35
	11638
	——
	　


（3）求取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有一定差异，可采用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故本次评估市场比较法取权重为30%，成本逼近法取权重为70%，则有：

地面单价 =8118×30%+11638×70% 
=10582（元/平方米）
土地总价 =10582×23442.35÷10000 =24807（万元）
3.房屋建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
建筑物价值由建筑物全新重置价格乘以成新率计算得到，其中建筑物全新重置价格包括建安费用、前期工程费及勘察设计费、管理费、投资利息和投资利润。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2021年9月10日发布），结合估价对象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及装修水平等实际情况，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根据《指引》，建筑安装工程费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2021年9月10日发布）测算，根据本报告前文所述，建筑面积21364平方米。

参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2021年9月10日发布）及《北京工程造价信息》的相关技术标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平房、中式楼房评估 

①平房、中式楼房认定标准  

平房，即只有一层的房屋。住宅平房认定标准：屋面、屋架完整，三面有墙，柱高2.0米以上，有正式门窗。在原有平房或楼房上层加建的房屋按平房认定。 

中式楼房即以木结构体系为主，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搭建的多层房屋。 

②估算路线、部件及分值 

平房、中式楼房重置成新价的评估采用分部件按条件计分、依成新折扣的办法计算房屋总分，再按价值时点的分值计算房屋价格。价值时点的分值为基本分值乘以分值调整系数。基本分值为295元/分。分值调整系数为 1.1565。 

房屋的组成部件包括：屋面、屋架、墙身、门窗、顶棚、地面、装修、设备、附属物等九类。前六类部件以标准间为单位按条件计分，后三类部件依实际数量按条件计分。各部件分数分别见屋面计分表、屋架计分表、墙身计分表、门窗计分表、顶棚计分表、地面计分表、装修计分表、设备计分表、附属物计分表。标准间计分的各类部件，一间房屋内条件不同的，按比例计分。各类部件表中所列项目也可据实估算，未列入的项目可参照分数相近的项目计分或据实估算。 

③计算公式 

平房房屋重置成新价以及装修、设备、附属物价值={〔屋面分数+屋架分数+顶棚分数+地面分数+（墙身分数+门窗分数）×柱高差率〕×标准间数×成新折余率+装修分数×成新折余率+设备分数×成新折余率+附属物分数×成新折余率}×基本分值×分值调整系数+附属物据实估算。 

成新折余率的确定：砖木结构平房按《砖木结构房屋成新评定说明》和《房屋成新折余率表》执行；砖混结构平房按《砖混结构房屋成新评定说明》和《房屋成新折余率表》执行；在房屋各部件计分表附记栏中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2）楼房评估 

① 楼房认定标准 

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屋。此处不包含中式楼房。 

② 计算公式 

楼房重置成新价=（楼房基本价格+Σ楼房专业价格调整）×楼房折余率×楼房基本价格调整系数×建筑面积+装修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楼房基本价格调整系数统一为1.2310。 

楼房折余率依据楼房成新评定说明和楼房直线折旧参数说明表，取直接观察法和直线折旧法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作为楼房折余率。其中:直线折旧法的权重不低于20%。 

根据以上公式，估算咨询对象各房屋重置价格约为3162万元。
4.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设备补偿价格

由于咨询对象宗地并未进行生产，现状实际大部分土地闲置空地，不存在因土地收购造成的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设备情况。
5.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

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包括房屋停产停业期间租金、净利润损失、员工生活补助费。由于估价对象宗地并未进行生产，因此，该项不计取。
6.搬迁、临时安置补助费

参照《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非住宅50元/建筑平方米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50×21364÷10000 =107（万元）
7.收购补偿价格咨询结果
收购补偿价格咨询结果
	序号
	项目
	咨询价格（万元）
	备注

	1
	土地使用权价格
	24807
	采用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

	2
	建（构）筑物价格
	3162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3
	附属物价格
	0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4
	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设备补偿价
	0
	暂时未估算

	5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0
	依据有关规定

	6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用
	107
	依据有关规定

	7
	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28076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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